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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于2014年12月30日开市起复牌。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12月18日以书面、

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14年12月26日上午在宁波市北仑保税南区曹娥江路22号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方洁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条件，公司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各项要求及条件。

表决结果： 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博微” ）100%股

权、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尚洋” ）100%股权（江西博微、北京尚洋以下合称“标的

公司” ，江西博微100%股权、北京尚洋100%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 董事会对本项议案下列表决事项逐一进行表决：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1.1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江西博微全体股东、北京尚洋全体股东，江西博微、北京尚洋

各股东情况具体分别见本决议附件1、附件2。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江西博微100%股权、北京尚洋100%股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元评估” ）出具的坤元评报（2014）482号《评估报告》，本次

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9月30日，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9月30日江西博微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为141,941.16万元。

在评估报告出具日之前，即2014年11月9日，江西博微召开股东会，与会股东审议通过了《关于进行利润分配

的议案》，江西博微拟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15,245.10万元。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参考前述评估价值，并考虑

期后利润分配调整事项，协商确定江西博微100%股权作价为126,000万元。

江西博微各股东应取得的对价见本决议附件3。

（2）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2014）483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9月30日，在评估基

准日2014年9月30日北京尚洋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为45,949.15万元。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参考前述评估价值，

协商确定北京尚洋100%股权作价为45,000万元。

北京尚洋各股东应取得的对价见本决议附件4。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江西博微100%股权，其中江西博微的股东江西高能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投资” ）获得的交易对价由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除高能投资外的其他股东获

得的交易对价均由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和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支付部分占江西博

微交易价格的67.88%，现金支付部分占江西博微交易价格的32.12%。 江西博微各股东应取得的股权对价和现金对

价见本决议附件3。

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北京尚洋100%股权，北京尚洋各股东获得的交易对

价均由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支付70%，以现金方式支付30%，北京尚洋各股东应取得的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见

本决议附件4。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5现金对价支付期限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江西博微、北京尚洋的交易对方支付的现金对价均按下列期限支付：

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资产重组后，理工监测应立即启动本次交易配套资金的募集程序。 理工监测应于配套募

集资金到账并由理工监测聘请具备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就募集资金出具验资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70%，

其余部分即在本次交易资产交割日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如理工监测本次交易的配套资金未能募集成功的，则理工监测应在本次交易的配套资金未能募集成功公告之

日起30个工作日内以自筹资金支付本项应付现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6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7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江西博微全体股东（高能投资除外）、北京尚洋全体股东，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即向江西博微全体股东、北京尚洋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8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价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

一。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公司和交易对方、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

协商确认，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均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

价，即12.65元/股。 本次发行股份的市场参考价选择了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高于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有利于减少对原有股东股权比例的摊薄和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若上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9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数量为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数之和。 向各发行对象发行

的股份数 =�各发行对象应取得的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支付的对价÷发行价格。 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1

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即不足一股的金额赠予公司。 依据上述计算方法，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发行股票的数量共计为92,515,128股，公司向江西博微全体股东（高能投资除外）、北京尚洋全体股东发行的股份

数量分别见本决议附件3、4。 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调整发

行价格的，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0锁定期安排

（1）公司本次向宁波博联众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和质押。 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江西博微2017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

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锁。

（2）江西博微现股东廖成慧、陈鹍、江帆、石钶分别于2014年受让取得的10万元、174.6万元、144万元、127.8万

元出资额在本次交易中对应认购取得的理工监测333,547股、5,823,731股、4,803,077股、4,262,731股股份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 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江西博微2017年度实际盈利情

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锁。 廖成慧、陈鹍、江帆、石钶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其他股

份的锁定期安排与江西博微其他股东一致。

（3）除上述股东和高能投资外，江西博微其他现股东在认购取得的理工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得转让和质押。 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认购取得的理工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且审计机构对江西博微2015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

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30%；

审计机构对江西博微2016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

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30%；

审计机构对江西博微2017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

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40%。

（4）公司本次向北京尚洋其他股东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 在十二个月届

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认购取得的理工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且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2015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

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30%；

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2016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

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30%；

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2017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

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40%。

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如果在2014年12月30日之前认购取得理工监测股份，则取得的该等理工

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 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司如果在2015年1月27日之前

认购取得理工监测股份，则取得的该等理工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 在三十六

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2017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

锁。

（5）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标的公司各股东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

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如标的公司各股东中任何人成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该等人员还需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遵守作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限售

的规定。

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1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2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理工监测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3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江西博微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含当日），江西博微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

产的部分归上市公司所有；如发生亏损，或因前述分红行为之外的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江西博微全体

股东以连带责任方式共同向上市公司拟或江西博微全额以现金补足。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的确定以交

割审计报告为准。

北京尚洋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含当日），北京尚洋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

产的部分归上市公司所有；如发生亏损，由北京尚洋全体股东以连带责任方式共同向上市公司拟或北京尚洋全额

以现金补足。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的确定以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交割后，上市公司可适时提出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确定过渡期内标的资产的损益。 该等

审计应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完成。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4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1）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后，江西博微现股东有义务促使江西博微在公司通知后的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

毕标的股权交割涉及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使江西博微各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过户至理工监测名下，标的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变更备案登记。

（2）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后，北京尚洋现股东有义务促使北京尚洋依法召开股东大会，将标的公司的公

司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尚洋现股东承诺同意将所持标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至上市公

司，并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

北京尚洋各方有义务促使标的公司在公司通知后的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标的股权交割涉及的股东变更登

记手续，使北京尚洋各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过户至理工监测名下，北京尚洋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本

协议的约定完成变更备案登记。

（3）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后，公司应立即启动向标的公司发行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向标的公司各方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标的公司应提供必要配合。 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后，公

司应立即启动本次交易配套资金的募集，并根据本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向标的公司各方支付现金。

（4）公司应就标的资产交割事宜向标的公司股东和标的公司提供必要的协助；标的公司股东应就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事宜向公司提供必要的协助。

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

其在上述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5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议案之日起12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2.1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总金额的25%。 经初步测

算，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金额为42,750万元。 如果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低于上述金额，按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金额执行。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2.2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2.3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同时

实施。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2.4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由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一世纪” ）、周方洁以现金方

式认购。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2.5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价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

一。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公司和交易对方、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

协商确认，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均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

价，即12.65元/股。 本次发行股份的市场参考价选择了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高于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有利于减少对原有股东股权比例的摊薄和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若上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2.6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的股票数量为33,794,466股，向各发行对象拟发行数量如下：

发行对象 拟发行数量（股） 认购金额（万元）

天一世纪 23,794,466 30,100

周方洁 10,000,000 12,650

合计 33,794,466 42,750

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如果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数量

低于拟发行股份数量，将按向各发行对象拟发行数量占本拟发行总数量的比例向各发行对象发行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而调整发行价格的，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2.7限售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天一世纪、周方洁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由于理工监测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天一世纪、周方洁在本次重组前所持有的理工监测股份自理工监测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2.8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42,750万元，全部用于支付本次收购江西博微100%股权、北京尚洋100%股权

的现金对价。 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公司将采用自筹资金解决本次交易所

需资金需求。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2.9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2.10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之日起12个月，如果公司

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日。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自查，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

定。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议案》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

规定。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江西博微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或<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北京尚洋股东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与江西博微股东江西高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投

资”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江西博微其他49名股东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分别与江西博微相关股东、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利润补偿协议>

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分别与江西博微股东（高能投资除外）、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分别与天一世纪、周方洁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涉及向公司控股股东天一世纪、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周方洁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资产评估机

构坤元评估对江西博微、北京尚洋进行了审计、评估，并分别出具了相关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

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了公司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并出具审阅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批准上述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坤元资产评估已出具了“坤元评报[2014]482号”《资产评估报告》和“坤元评报[2014]483号”《资产评估报

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和评估的独立性、评

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分析如下：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 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符

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合理的作价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

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 评估方法

选用恰当，评估结论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科学的原则，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作价是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

果为依据，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

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向深交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

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交易的

一切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重组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标的

资产价格、交易对价、股票发行数量、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认购方式等具体事宜；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以及市场具体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重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

决定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资产价格、交易对价、发行数量、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的确定或调

整；

3、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4、聘请为本次重组提供服务的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及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决定和支付其服

务费用，办理公司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申报、审核回复等具体事宜；

5、本次交易完成后，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改、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及股份限售、上市

事宜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6、如有权部门对本次交易有新的规定或具体要求，根据新规定和具体要求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交易的申报材料；

7、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

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方洁、余艇、张鹏翔、杨柳锋、赵勇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现有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1、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金额约11,218.32万元，具体以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总

额减去实际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现金对价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就本事项发表的保荐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7,000万元投资基于物联网的能效管理系统及第三方服务平台项目；使用自有资金

5,800万元投资特种应用机器人项目；使用自有资金4,080万元新设控股子公司从事智能配电变压器业务（拟持股

51%）；使用自有资金2,000万元投资基于物联网的电网安全防御与预警决策系统项目的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基于物联网的能效

管理系统及第三方服务平台建设的公告》、《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投资特种应用机器人项目的公告》、《关于使

用部分自有资金投资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基于物联网的电网安全防御与预警决策

系统建设的公告》

3、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向北京尚洋增资10,000万元，其中，7,000万元用于北京尚洋尚未完成的水质自动在

线监测系统集成中心项目和环境质量管理平台开发项目，剩余3,000万元用于北京尚洋的运营资金的计划。

4、同意公司拟以约6,400万元收购一家电力设计公司，并以自有资金和银行借款等筹资资金共3.5亿元投资设

立新能源子公司，与收购的电力设计公司共同从事风电EPC承包、风电项目投资和运维等业务的计划。

5、同意公司在未来需要增加银行借款等债务时进行融资的计划。

使用计划3至5具体实施前公司需再次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进行详细披露。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15�年1月15日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附件1：江西博微各股东基本信息、持有江西博微出资额及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注册号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朱林生 36010219710302**** 590.96 22.68%

2 高能投资 3.6E+14 578.88 22.21%

3 陈鹍 36010419830926**** 177.6 6.82%

4 石钶 36010419891020**** 171 6.56%

5 江帆 36040219840825**** 156.96 6.02%

6 万慧建 36010219691218**** 118.2 4.54%

7 何贺 36010319760208**** 100.4 3.85%

8 欧阳强 36230119760910**** 90 3.45%

9 徐冬花 36010419561114**** 40.2 1.54%

10 于永宏 32010619670817**** 36 1.38%

11 廖成慧 36213119821101**** 31.6 1.21%

12 刘国 36032319791201**** 25.2 0.97%

13 肖树红 36012119740523**** 21.6 0.83%

14 胡海萍 36022119580318**** 14.4 0.55%

15 潘逸凡 36010219891030**** 14.4 0.55%

16 陈潜 43011119690929**** 13.68 0.52%

17 勒中放 36010419491222**** 12.96 0.50%

18 庄赣萍 36010419671210**** 12.96 0.50%

19 吴师谦 36010419510403**** 12.96 0.50%

20 魏珍 36010419581021**** 12.96 0.50%

21 芦运琪 36010419490909**** 12.96 0.50%

22 李玉珍 36010419560916**** 12.96 0.50%

23 方雪根 36010419620322**** 12.96 0.50%

24 应裕莲 36010419510915**** 12.96 0.50%

25 勒中坚 36010219471215**** 12.96 0.50%

26 胡梦平 36010419470613**** 12.96 0.50%

27 陈勇 36010419751205**** 12.96 0.50%

28 陈庆凤 36242619630206**** 12.96 0.50%

29 张宇 36010419670611**** 12.96 0.50%

30 李丕同 36010419441221**** 12.96 0.50%

31 陈建中 36012219650312**** 12.96 0.50%

32 孙新 36010219710108**** 7.2 0.28%

33 皮瑞龙 43010319680302**** 7.2 0.28%

34 尚雪俊 36012219760604**** 7.2 0.28%

35 许丽清 36011119690222**** 7.2 0.28%

36 李仲逸 36010219900612**** 7.2 0.28%

37 刘涓 36010219840311**** 7.2 0.28%

38 姜庆宽 36010419451016**** 6.48 0.25%

39 黄而康 36010419630406**** 6.48 0.25%

40 姜妙龙 36010419530404**** 6.48 0.25%

41 任金祥 36010419670319**** 6.48 0.25%

42 伍伟琨 36010419561224**** 6.48 0.25%

43 刘国强 36010419641102**** 6.48 0.25%

44 龙元辉 36012219631218**** 4.32 0.17%

45 刘淑琴 36012219700802**** 4.32 0.17%

46 黄海平 36010219750414**** 2.16 0.08%

47 曾祥敏 42010619701116**** 2.16 0.08%

48 邱前安 36232119740320**** 2.16 0.08%

49 王柳根 36010419530404**** 2.16 0.08%

50

宁波博联众达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30206000244811 131.16 5.03%

合计 / 2,606 100%

附件2：北京尚洋各股东基本信息、持有北京尚洋股份数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注册号 持有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 510100000089883 25,590,000 42.65%

2 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30212000124074 10,236,000 17.06%

3 熊晖 11010519680927**** 8,495,880 14.1598%

4 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108013657860 6,780,000 11.30%

5 沈春梅 32032419790501**** 2,746,320 4.5772%

6 江苏凯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320000000098743 2,640,000 4.40%

7 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114014959871 1,800,000 3.00%

8 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司 110105015684225 1,200,000 2.00%

9 孟勇 32012219730423**** 511,800 0.853%

合计 / 60,000,000 100%

附件3：江西博微各股东应取得的具体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股东姓名或姓名 取得的交易对价（元） 现金对价金额（元） 股份对价数量（股）

朱林生 310,207,420 60,859,564 19,711,292

陈鹍 93,226,001 18,290,000 5,923,794

石钶 89,761,522 17,610,304 5,703,653

江帆 82,391,628 16,164,406 5,235,353

万慧建 62,045,683 12,172,737 3,942,525

何贺 52,702,086 10,339,617 3,348,811

欧阳强 47,242,906 9,268,581 3,001,922

徐冬花 21,101,831 4,139,966 1,340,858

于永宏 18,897,162 3,707,432 1,200,769

廖成慧 16,587,509 3,254,302 1,054,008

刘国 13,228,014 2,595,203 840,538

肖树红 11,338,297 2,224,459 720,461

胡海萍 7,558,865 1,482,973 480,307

潘逸凡 7,558,865 1,482,973 480,307

陈潜 7,180,922 1,408,824 456,292

勒中放 6,802,978 1,334,676 432,276

庄赣萍 6,802,978 1,334,676 432,276

吴师谦 6,802,978 1,334,676 432,276

魏珍 6,802,978 1,334,676 432,276

芦运琪 6,802,978 1,334,676 432,276

李玉珍 6,802,978 1,334,676 432,276

方雪根 6,802,978 1,334,676 432,276

应裕莲 6,802,978 1,334,676 432,276

勒中坚 6,802,978 1,334,676 432,276

胡梦平 6,802,978 1,334,676 432,276

陈勇 6,802,978 1,334,676 432,276

陈庆凤 6,802,978 1,334,676 432,276

张宇 6,802,978 1,334,676 432,276

李丕同 6,802,978 1,334,676 432,276

陈建中 6,802,978 1,334,676 432,276

孙新 3,779,432 741,486 240,153

皮瑞龙 3,779,432 741,486 240,153

尚雪俊 3,779,432 741,486 240,153

许丽清 3,779,432 741,486 240,153

李仲逸 3,779,432 741,486 240,153

刘涓 3,779,432 741,486 240,153

姜庆宽 3,401,489 667,338 216,138

黄而康 3,401,489 667,338 216,138

姜妙龙 3,401,489 667,338 216,138

任金祥 3,401,489 667,338 216,138

伍伟琨 3,401,489 667,338 216,138

刘国强 3,401,489 667,338 216,138

龙元辉 2,267,659 444,892 144,092

刘淑琴 2,267,659 444,892 144,092

黄海平 1,133,830 222,446 72,046

曾祥敏 1,133,830 222,446 72,046

邱前安 1,133,830 222,446 72,046

王柳根 1,133,830 222,446 72,046

宁波博联众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8,848,662 13,507,412 4,374,802

高能投资 195,921,781 195,921,781 0

合计 1,260,000,000 404,683,184 67,613,946

附件4：北京尚洋各股东应取得的具体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股东姓名或姓名 取得的交易对价（元） 现金对价金额（元） 股份对价数量（股）

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 191,925,000 57,577,500 10,620,355

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6,770,000 23,031,000 4,248,142

熊晖 63,719,100 19,115,730 3,525,958

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0,850,000 15,255,000 2,813,833

沈春梅 20,597,400 6,179,220 1,139,777

江苏凯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19,800,000 5,940,000 1,095,652

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500,000 4,050,000 747,035

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司 9,000,000 2,700,000 498,023

孟勇 3,838,500 1,151,550 212,407

合 计 450,000,000 135,000,000 24,901,182

证券代码：002322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4-086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2月18日以

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2014年12月26日上午12:00时在宁波市北仑保税南区曹娥江路

22号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出席会议监事应到3人，实到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键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

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

议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条件，公司监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各项要求及条件。

表决结果： 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博微” ）100%股

权、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尚洋” ）100%股权（江西博微、北京尚洋以下合称“标的

公司” ，江西博微100%股权、北京尚洋100%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 监事会对本项议案下列表决事项逐一进行表决：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1.1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江西博微全体股东、北京尚洋全体股东，江西博微、北京尚洋

各股东情况具体分别见本决议附件1、附件2。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江西博微100%股权、北京尚洋100%股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元评估” ）出具的坤元评报（2014）482号《评估报告》，本次

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9月30日，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9月30日江西博微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为141,941.16万元。

在评估报告出具日之前，即2014年11月9日，江西博微召开股东会，与会股东审议通过了《关于进行利润分配

的议案》，江西博微拟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15,245.10万元。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参考前述评估价值，并考虑

期后利润分配调整事项，协商确定江西博微100%股权作价为126,000万元。

江西博微各股东应取得的对价见本决议附件3。

（2）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2014）483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9月30日，在评估基

准日2014年9月30日北京尚洋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为45,949.15万元。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参考前述评估价值，

协商确定北京尚洋100%股权作价为45,000万元。

北京尚洋各股东应取得的对价见本决议附件4。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江西博微100%股权，其中江西博微的股东江西高能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投资” ）获得的交易对价由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除高能投资外的其他股东获

得的交易对价均由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和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支付部分占江西博

微交易价格的67.88%，现金支付部分占江西博微交易价格的32.12%。 江西博微各股东应取得的股权对价和现金对

价见本决议附件3。

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北京尚洋100%股权，北京尚洋各股东获得的交易对

价均由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支付70%，以现金方式支付30%，北京尚洋各股东应取得的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见

本决议附件4。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5现金对价支付期限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江西博微、北京尚洋的交易对方支付的现金对价均按下列期限支付：

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资产重组后，理工监测应立即启动本次交易配套资金的募集程序。 理工监测应于配套募

集资金到账并由理工监测聘请具备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就募集资金出具验资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70%，

其余部分即在本次交易资产交割日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如理工监测本次交易的配套资金未能募集成功的，则理工监测应在本次交易的配套资金未能募集成功公告之

日起30个工作日内以自筹资金支付本项应付现金。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6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7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江西博微全体股东（高能投资除外）、北京尚洋全体股东，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即向江西博微全体股东、北京尚洋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8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价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

一。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公司和交易对方、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

协商确认，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均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

价，即12.65元/股。 本次发行股份的市场参考价选择了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高于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有利于减少对原有股东股权比例的摊薄和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若上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9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数量为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数之和。 向各发行对象发行

的股份数 =�各发行对象应取得的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支付的对价÷发行价格。 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1

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即不足一股的金额赠予公司。 依据上述计算方法，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发行股票的数量共计为92,515,128股，公司向江西博微全体股东（高能投资除外）、北京尚洋全体股东发行的股份

数量分别见本决议附件3、4。 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调整发

行价格的，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0锁定期安排

（1）公司本次向宁波博联众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和质押。 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江西博微2017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

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锁。

（2）江西博微现股东廖成慧、陈鹍、江帆、石钶分别于2014年受让取得的10万元、174.6万元、144万元、127.8万

元出资额在本次交易中对应认购取得的理工监测333,547股、5,823,731股、4,803,077股、4,262,731股股份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 在三十六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江西博微2017年度实际盈利情

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锁。 廖成慧、陈鹍、江帆、石钶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其他股

份的锁定期安排与江西博微其他股东一致。

（3）除上述股东和高能投资外，江西博微其他现股东在认购取得的理工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得转让和质押。 在十二个月届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认购取得的理工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且审计机构对江西博微2015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

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30%；

审计机构对江西博微2016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

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30%；

审计机构对江西博微2017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

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40%。

（4）公司本次向北京尚洋其他股东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 在十二个月届

满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认购取得的理工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且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2015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

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30%；

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2016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因本次

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30%；

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2017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股

份的数量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数量的40%。

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如果在2014年12月30日之前认购取得理工监测股份，则取得的该等理工

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 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司如果在2015年1月27日之前

认购取得理工监测股份，则取得的该等理工监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和质押。 在三十六

个月届满后，且审计机构对北京尚洋2017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

锁。

（5）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标的公司各股东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

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如标的公司各股东中任何人成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该等人员还需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遵守作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限售

的规定。

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1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2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理工监测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3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江西博微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含当日），江西博微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

产的部分归上市公司所有；如发生亏损，或因前述分红行为之外的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江西博微全体

股东以连带责任方式共同向上市公司拟或江西博微全额以现金补足。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的确定以交

割审计报告为准。

北京尚洋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含当日），北京尚洋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

产的部分归上市公司所有；如发生亏损，由北京尚洋全体股东以连带责任方式共同向上市公司拟或北京尚洋全额

以现金补足。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的确定以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交割后，上市公司可适时提出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确定过渡期内标的资产的损益。 该等

审计应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完成。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4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1）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后，江西博微现股东有义务促使江西博微在公司通知后的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

毕标的股权交割涉及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使江西博微各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过户至理工监测名下，标的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变更备案登记。

（2）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后，北京尚洋现股东有义务促使北京尚洋依法召开股东大会，将标的公司的公

司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尚洋现股东承诺同意将所持标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至上市公

司，并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

北京尚洋各方有义务促使标的公司在公司通知后的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标的股权交割涉及的股东变更登

记手续，使北京尚洋各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过户至理工监测名下，北京尚洋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本

协议的约定完成变更备案登记。

（3）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后，公司应立即启动向标的公司发行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向标的公司各方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标的公司应提供必要配合。 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后，公

司应立即启动本次交易配套资金的募集，并根据本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向标的公司各方支付现金。

（4）公司应就标的资产交割事宜向标的公司股东和标的公司提供必要的协助；标的公司股东应就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事宜向公司提供必要的协助。

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

其在上述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5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议案之日起12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2.1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总金额的25%。 经初步测

算，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金额为42,750万元。 如果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低于上述金额，按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金额执行。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2.2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2.3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同时

实施。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2.4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由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一世纪” ）、周方洁以现金方

式认购。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2.5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价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

一。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公司和交易对方、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

协商确认，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均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

价，即12.65元/股。 本次发行股份的市场参考价选择了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高于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有利于减少对原有股东股权比例的摊薄和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若上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2.6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的股票数量为33,794,466股，向各发行对象拟发行数量如下：

发行对象 拟发行数量（股） 认购金额（万元）

天一世纪 23,794,466 30,100

周方洁 10,000,000 12,650

合计 33,794,466 42,750

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如果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数量

低于拟发行股份数量，将按向各发行对象拟发行数量占本拟发行总数量的比例向各发行对象发行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而调整发行价格的，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2.7限售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天一世纪、周方洁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理工监测股份由于理工监测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天一世纪、周方洁在本次重组前所持有的理工监测股份自理工监测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2.8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42,750万元，全部用于支付本次收购江西博微100%股权、北京尚洋100%股权

的现金对价。 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公司将采用自筹资金解决本次交易所

需资金需求。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2.9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2.10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之日起12个月，如果公司

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日。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自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

定。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议案》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

规定。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江西博微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或<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北京尚洋股东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与江西博微股东江西高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投

资”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江西博微其他49名股东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分别与江西博微相关股东、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利润补偿协议>

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分别与江西博微股东（高能投资除外）、北京尚洋全体股东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分别与天一世纪、周方洁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涉及向公司控股股东天一世纪、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周方洁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资产评估机

构坤元评估对江西博微、北京尚洋进行了审计、评估，并分别出具了相关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

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了公司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并出具审阅报告。

监事会经审议批准上述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郑键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坤元资产评估已出具了“坤元评报[2014]482号”《资产评估报告》和“坤元评报[2014]483号”《资产评估报

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和评估的独立性、评

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分析如下：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 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符

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合理的作价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

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 评估方法

选用恰当，评估结论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科学的原则，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作价是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

果为依据，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

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向深交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

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现有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1、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金额约11,218.32万元，具体以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总额减

去实际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准，能够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拓展公司经营业务，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合公司

战略发展计划。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2012年12月31日实施完成，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标的资产现金对价不会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金额约11,218.32万元，具体以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总额

减去实际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准。

2、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7,000万元投资基于物联网的能效管理系统及第三方服务平台项目的计划；使用自

有资金5,800万元投资特种应用机器人项目的计划；使用自有资金4,080万元新设控股子公司从事智能配电变压器

业务（拟持股51%）的计划；使用自有资金2,000万元投资基于物联网的电网安全防御与预警决策系统项目的计

划。

以上计划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公司各项业务合纵连横，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向北京尚洋增资10,000万元，其中，7,000万元用于北京尚洋尚未完成的水质自动在

线监测系统集成中心项目和环境质量管理平台开发项目，剩余3,000万元用于北京尚洋的运营资金的计划。

4、同意公司拟以约6,400万元收购一家电力设计公司，并以自有资金和银行借款等筹资资金共3.5亿元投资设

立新能源子公司，与收购的电力设计公司共同从事风电EPC承包、风电项目投资和运维等业务的计划。

5、同意公司在未来需要增加银行借款等债务时进行融资的计划。

使用计划3至5具体实施前公司需再次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进行详细披露。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22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4-087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于2014年12月30日开市起复牌。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9月23日，因筹划重大收购事项，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停牌并于次日公告。 2014年10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因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于2014年10月21日开市时起停牌。 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0）。

2014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24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2）。

公司分别于2014年10月28日、2014年11月4日、2014年11月11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于

2014年11月18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于2014年11月25日、2014年12月2日、2014年

12月9日、2014年12月16日、2014年12月23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2014年12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自

2014年12月30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江西高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博联众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和朱林生等48名自然人所持有的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购买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凯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司和熊晖等3名自然人所持有的尚洋环科100%股权，并向

特定对象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周方洁募集配套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如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

险。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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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

和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部分现金对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现有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部分现金对价，金额约11,218.32万元，具体以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总额减去实际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准，

现就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09〕1253号)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700,000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

为每股40.00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668,000,000.00元。 坐扣承销费和保荐费31,396,000.00元后的募集

资金为636,604,000.00元， 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14日分别汇入本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审计费及验资费、律师费、股份登记费和信息披露及路演费等其他发行费用9,388,

039.36元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27,215,960.64元。 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了浙天会验〔2009〕251号《验资报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中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投资为225,120,000元，超募资金为402,095,960.64元。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

截至2014年11月30日，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422,495,202.16元（其中：用于募集资金项目支出158,

271,929.73元、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60,000,000.00元、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对子公司增资

和收购子公司128,250,000.00元、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75,973,272.43元），累计收到的

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48,839,191.53元。 截至2014年10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

民币253,559,950.01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情况

1、公司于2010年3月9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

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2,9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西安天一世纪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增资。 西安

天一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 上述注册资本实收情况业经陕西裕

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陕裕会验字（2010）023号《验资报告》。 西安天一公司已于

2010年4月1日办妥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公司于2010年6月22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该议案经2010年7月9日 召开的公司201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使用超募

资金6,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已于2010年7月12�日将超募资金6,000万元从募集资金专户划

入流动资金账户。

3、公司于2010年6月22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杭州雷鸟计

算机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经2010年7月9日召开的公司201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6,000万元收购杭州雷鸟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100%股权。 公司与杭州雷鸟计算

机软件有限公司的五位自然人股东徐青松、韩芳、吴根英、赵章省及侯炜于2010年7月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书》，约定以5,825万元受让上述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杭州雷鸟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已按协

议分别于2010年7月14日、8月9日使用超募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4,025万元，杭州雷鸟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于

2010年8月10日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湖分局办妥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办理了相应的财产权交接手

续。本次转让后，杭州雷鸟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已按协议分别于2011年7月8日使用

超募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900万元，于2012年6月21日使用超募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900万元。

4、公司于2011年3月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公告》，同意使用超募资金2,5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杭州雷鸟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增资。 杭州雷鸟计算机软

件有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 上述注册资本实收情况业经浙江中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浙中信（2011）验字第9号《验资报告》。 杭州雷鸟计算机软件有限公

司已于2011年5月19日办妥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公司于2011年8月21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1,6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杭州甬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杭州甬能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变更为1,800万元。 上述注册资本实收情况业经浙江中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浙中信（2011）验字第44号《验资报告》。 杭州甬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

于2011年10月25日办妥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江西高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博联众达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和朱林生等48名自然人所持有的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购买成都尚青科

技有限公司、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凯地电力技术

有限公司、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司和熊晖等3名自然人所持有的尚洋

环科100%股权，并向特定对象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周方洁募集配套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于2014

年12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公告文件。

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共计53,968.32万元， 扣除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42,750万元用以支付现金对

价，上市公司拟用超募资金支付剩余部分的现金对价，金额约11,218.32万元，具体以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总额减

去实际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准。

本次交易事项将在公司获得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以及中国证监会对相关事项的批准后实施。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代表人的意见

1、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金额约11,218.32万元，具体以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总额

减去实际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

其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2012年12月31日实施完成，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标的资产现金对价不

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金额约11,218.32万元，具体以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总额减去实际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准。

2、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金额约11,218.32万元，具体以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总额

减去实际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准，能够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拓展公司经营业务，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

合公司战略发展计划。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2012年12月31日实施完成，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标的资产现金对价不

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金额约11,218.32万元，具体以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总额减去实际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准。

3、保荐意见

经核查，理工监测的募集资金已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围绕公司业务和发展

战略展开，未用于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或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等；本

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经理工监测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也针对本次超募资

金使用计划的合理性、合规性和必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中信证券认为，理工监测本次计划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是落实公司业务发展

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电力系统客户覆盖和服务能力，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

可持续发展能力。 理工监测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


